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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上海大宁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上海大宁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及《上海大宁资产经

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上海大宁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

司（发行人）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关于上海大宁资产经

营（集团）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上海大宁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人）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之关于上海大宁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之受托管理协议》及《上海大宁资产经营（集团）

有限公司（发行人）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之关于上海大

宁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之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以及上海

大宁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

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长城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下一步，长城证券将按照相关规定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

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

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

《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一、本次债券的基本情况

（一）核准情况

2020 年 6 月 23 日，上海大宁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大宁集团”、

“发行人”或“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

件的议案》、《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上述议案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经公司唯一股东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出具了

《关于大宁集团公开发行 20 亿元公司债券的批复》（静国资委财[2020]10 号）。

2021 年 1 月 5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5 号”文注册，公司获

准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18 亿元（含 18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21 大宁 01 的基本条款

1、发行主体：上海大宁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上海大宁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 202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3、发行总额：本期债券的发行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含 5亿元）。

4、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7年，附第 5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

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

第 5 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

布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调整方式（上调/下调）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若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

票面利率不变。

7、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调整方式（上调/

下调）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公告的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



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票面金额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发行人将按照上交所和

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若债券持有人未做登记，则视为

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8、回售登记期：发行人将于回售登记期起始日前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上发布具体回售安排的公告。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

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相应的公司债券份额将被冻结

交易；回售登记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

接受上述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定。

9、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4 月 6 日。

10、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

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

办理。

11、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12、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国际综合评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为 AA+，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三）21 大宁 02 的基本条款

1、发行主体：上海大宁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上海大宁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 2021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3、发行总额：本期债券的发行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含 5亿元）。

4、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7年（含 7 年），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调整

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

第 5 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

布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调整方式（上调/下调）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若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

票面利率不变。

7、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调整方式（上调/

下调）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公告的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

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票面金额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发行人将按照上交所和

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若债券持有人未做登记，则视为

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8、回售登记期：发行人将于回售登记期起始日前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上发布具体回售安排的公告。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

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相应的公司债券份额将被冻结

交易；回售登记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

接受上述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定。

9、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10 月 12 日。

10、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

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

办理。

11、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12、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国际综合评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为 AA+，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四）22 大宁 01 的基本条款

1、发行主体：上海大宁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2、债券全称：上海大宁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3、发行金额：本期债券的发行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含 8 亿元），



不设置超额配售。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7年（含 7 年），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调整

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本期债券设置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债券持有人有权在本

期债券存续期的第五年末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债券回售给发行人。

5、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6、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债券票面利率将根

据网下询价簿记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确定。本期债

券的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 5年固定不变；在存续期的第 5年末，如发行人行使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的债券票面利率为存续期内前 5年票面利率

加/减调整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 2年固定不变。

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本期债券设置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在本

期债券存续期的第五年末决定是否调整本期债券后续计息期间的票面利率。

7、发行对象：本期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8、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方式为簿记建档发行。

9、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的发行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

方式承销。

10、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2 年 7 月 12 日。

11、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每

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

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到期日起不另计利息。

12、增信措施：本期债券不设定增信措施。

13、信用评级机构及信用评级结果：经中诚信国际综合评定，本期债券信用

等级为 AA+，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二、本期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



根据发行人于 2024 年 12 月 6 日披露的《上海大宁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

司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公告》，经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遴

选评审及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人变更年度审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具

体情况如下：

（一）原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原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00 年 9 月 19 日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21 号 4 栋 1003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6688390414

执行事务合伙人：王桂林、阴兆银、成志城、黄庆林、史世利、方文森、王

勤、沈芳、梁雪萍、王建国、龙晖、刘文俊、姚运海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

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的报告；基本建设

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帐；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

律、法规规定的其它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原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

原会计师事务所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上海大宁资产经营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审计过程中正常履职，审计了公司历年

财务报表，且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具体如下：

序号 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年度 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文号

1 2021年度 CAC审字[2022]1036号
2 2022年度 CAC审字[2023]0777号
3 2023年度 CAC审字[2024]0626号

（二）新任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新任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华皓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06 年 12 月 26 日

组织形式：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延平路 121 号 29 层 F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17970208411

合伙人：程皓（执行事务合伙人）、曲力、邵怡桦、黄金芬、陈英、盛珂磊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注册会计师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市场主体登记注册代理；招投标代理服务；政府采购代理服务；破产

清算服务；法律咨询（不包括律师事务所业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三）新任会计师事务所资信和诚信情况

新任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华皓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具备法律法规所规定

的执业资格。最近三年上海华皓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及相关从业人员不存

在被立案调查或执业限制的情形。

（四）工作移交办理情况

发行人目前正在与新任会计师事务所接洽沟通，涉及移交办理的相关事务将

在近期完成。

（五）原会计师事务所停止履职时间及新任会计师事务所开始履职时间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变更事项后，新任会计师事务所开始履职，原会计师

事务所同步停止履职。

经与发行人沟通确认，发行人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符合《公司章程》“第九章

第一百零二条 财务会计报告、公司审计和聘用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的规定，

变更程序的履行合法合规。上述发行人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系公司日常经营所需，



目前发行人经营情况良好，未发现上述变更事项对发行人的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长城证券作为“21大宁01”、“21大宁02”和“22大宁01”的债券受托管理

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根据《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相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长城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上述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

职责。

四、投资风险提示

长城证券作为“21 大宁 01”、“21 大宁 02”和“22 大宁 01”的债券受托

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要求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

时报告，提醒投资者关注发行人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事项可能带来的风险并作出独

立判断。

五、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武洪艺

联系电话：021-31829808

（以下无正文）




